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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審服務的職權範圍 

 
1.1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 章）

（下稱《條例》）賦予其「評審當局」的職權，受僱員再培訓局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以下簡稱為「再培訓局」）所託，根據訂立的服務協議書（編號︰VA1446）
內有關下列之職權範圍，為再培訓局及其委任的培訓機構（營辦者）進行「課程評審」： 

 
(a) 根據《條例》進行評審，以決定再培訓局及營辦者的以下課程是否能達到聲稱的

目標及資歷級別的標準，成為已通過評審的課程，並可以由營辦者開辦：   
 

(i)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ii)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iii) 物業服務證書; 及 

 
(b) 向再培訓局發放評審報告，當中列明評審局就(a)作出的決定。 
 

1.2 評審乃根據訂立的服務協議書內列明之相關指引而進行。 
 
 

2. 評審局之評定 
 
課程評審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2.1 評審局評定《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達到聲稱的目標及資

歷級別第 3 級的標準，成為已通過評審的課程，課程的評審資格有效期由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2.2 有效期 

 
2.2.1 課程有效期將於以下指定日期開始生效。 

 
2.3 課程評審之評定如下： 

 
營辦者名稱 Hong Kong Electrical & Mechanical College 

(Evening School) (ERB)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再培訓） 

資歷頒授者名稱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僱員再培訓局 

進修課程名稱 Certificate in Property Services (General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Part-time)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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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歷名稱（結業資歷） Certificate in Property Services (General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Part-time)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主要學習及培訓範疇 商業及管理 

子範疇（主要學習及培訓

範疇） 
物業及設施管理 

其他學習及培訓範疇 不適用 

子範疇（其他學習及培訓

範疇） 
不適用 
 

行業 物業管理業 

行業分支 物業管理業 

資歷架構級別 第 3 級 

資歷學分 28 

授課模式及修讀期 兼讀制 
283 學時（包括 97 面授時數） 

中段結業資歷 不適用 

有效期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招收學員次數 不適用 

新學員人數上限 每班學員人數上限為 25 人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

程 
 是     否 

「通用（基礎）能力說明」

為本課程 
 是     否 

「職業階梯」課程  是     否 

於資歷名冊上顯示的其他

資料 
This is an ERB standardised programme. 
此為僱員再培訓局的標準化課程。 

授課地址 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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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審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2.4 評審局評定《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達到聲稱的目

標及資歷級別第 3 級的標準，成為已通過評審的課程，課程的評審資格有效期由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2.5 有效期 

 
2.5.1 課程有效期將於以下指定日期開始生效。 

 
2.6 課程評審之評定如下： 

 
營辦者名稱 Hong Kong Electrical & Mechanical College 

(Evening School) (ERB)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校）（再培訓） 

資歷頒授者名稱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僱員再培訓局 

進修課程名稱 Certificate in Property Services (Property and Facility 
Management for Shopping Malls and Commercial 
Properties) (Part-time)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資歷名稱（結業資歷） Certificate in Property Services (Property and Facility 
Management for Shopping Malls and Commercial 
Properties) (Part-time)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主要學習及培訓範疇 商業及管理 

子範疇（主要學習及培訓

範疇） 
物業及設施管理 

其他學習及培訓範疇 不適用 

子範疇（其他學習及培訓

範疇） 
不適用 
 

行業 物業管理業 

行業分支 物業管理業 

資歷架構級別 第 3 級 

資歷學分 24 

授課模式及修讀期 兼讀制 
241 學時（包括 81 面授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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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結業資歷 不適用 

有效期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招收學員次數 不適用 

新學員人數上限 每班學員人數上限為 25 人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

程 
 是     否 

「通用（基礎）能力說明」

為本課程 
 是     否 

「職業階梯」課程  是     否 

於資歷名冊上顯示的其他

資料 
This is an ERB standardised programme. 
此為僱員再培訓局的標準化課程。 

授課地址 參閱附錄一 
 

課程評審 
 

《物業服務證書》 
 

2.7 評審局評定《物業服務證書》達到聲稱的目標及資歷級別第 3 級的標準，成為已通過

評審的課程，課程的評審資格有效期由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2.8 有效期 
 

2.8.1 課程有效期將於以下指定日期開始生效。 
 

2.9 課程評審之評定如下： 
 

營辦者名稱 1. HKCT Group Limited (ERB)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再培訓） 

2. KCRA Community Education Enhancement Center 
Limited (ERB)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有限公司（再培訓） 

3.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RB)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再培訓） 

4.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ERB) 
香港工會聯合會（再培訓） 

5.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ERB) 
職業訓練局（再培訓） 

6. YMCA College of Careers (ERB) 
    青年會專業書院（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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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頒授者名稱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僱員再培訓局 

進修課程名稱 Certificate in Property Services 
物業服務證書 

資歷名稱（結業資歷） Certificate in Property Services 
物業服務證書 

主要學習及培訓範疇 商業及管理 

子範疇（主要學習及培訓

範疇） 
物業及設施管理 

其他學習及培訓範疇 不適用 

子範疇（其他學習及培訓

範疇） 
不適用 
 

行業 物業管理業 

行業分支 物業管理業 

資歷架構級別 第 3 級 

資歷學分 57 

授課模式及修讀期 全日制（20 天全日制及 13 天半日制） 
572 學時（包括 210 面授時數） 

中段結業資歷 不適用 

有效期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招收學員次數 不適用 

新學員人數上限 每班學員人數上限為 30 人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

程 
 是     否 

「通用（基礎）能力說明」

為本課程 
 是     否 

「職業階梯」課程 是      否 

於資歷名冊上顯示的其

他資料 
This is an ERB standardised programme. 
此為僱員再培訓局的標準化課程。 

授課地址 參閱附錄一 
 

2.10 建議  
評審局向營辦者作出以下建議，以作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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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物業服務證書》 
 
再培訓局應調整課程的評核設計，確保評核方案及內容適切地覆蓋「一般物業管

理服務」和「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兩大範圍，以有效地評核學員是否達到

相關的擬定學習成效。 
 

 
2.11 評審局將隨後參考相關資料，其中之一就是營辦者能履行於本評審報告中述明的任何

「條件」和一直遵從述明的任何「限制」，以證實營辦者是有能力持續達致其聲稱的

目標及其課程是否持續符合標準以達致其聲稱的課程目標。為免生疑問，維持評審資

格取決於營辦者能履行及遵從於本評審報告中述明的任何「條件」和「限制」。 
 
 

3. 簡介 
 

3.1 再培訓局是獨立法定組織，根據《僱員再培訓條例》成立。再培訓局透過統籌、撥款

和監察，委任培訓機構提供培訓課程及服務，培訓中心分佈港九新界各區。現時再培

訓局提供多項培訓課程，範疇涵蓋近 30 個行業。 
 
 
4. 課程資料 

 
以下課程資料乃由再培訓局／營辦者提供。 

 
4.1 課程目標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讓學員掌握一般前線物業服務及客戶服務的實務運作。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讓學員掌握工商物業設施管理的實務運作。 
 
《物業服務證書》 
讓學員掌握物業服務的實務運作，協助學員投身物業服務助理或相關工作。 
 

4.2 課程擬定學習成效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完成課程後，學員應能： 
1. 了解物業服務行業市場概況及趨勢，以及個人資料及私隱的重要性； 
2. 督導前線業戶管理服務工作及安排、核實管業事務記錄內容、安排業戶會議場地人

手、前期管理程序及督導屬員執行有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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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及提升建築物狀況、督導屬員應付個別緊急事故、收集保險索償資料；及 
4. 督導屬員聯絡相關政府部門或機構處理日常物業管理事宜。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完成課程後，學員應能： 
1. 掌握商場、工商廈及其他類型場所的場地及設施的裝配及使用，以及各商場、文

康和社區活動的安排及業戶需要，並督導屬員進行活動籌備及推廣； 
2. 帶領屬員執行現金項目收入及催繳；及 
3. 督導管業團隊完成管業職務、帶領屬員執行物業管理安全工作及帶領屬員執行客

戶服務職務。 
 

《物業服務證書》 
完成課程後，學員應能： 
1. 了解物業服務行業市場概況及趨勢，以及個人資料及私隱的重要性；  
2. 督導前線業戶管理服務工作及安排、核實管業事務記錄內容、安排業戶會議場地

人手、收集保險索償資料、前期管理程序及督導屬員執行有關步驟、督導管業團

隊完成管業職務、帶領屬員執行物業管理安全工作、帶領屬員執行客戶服務職務； 
3. 掌握商場、工商廈及其他類型場所的場地及設施的裝配及使用，以及各商場、文

康和社區活動的安排及業戶需要，並督導屬員進行活動籌備及推廣； 
4. 改善及提升建築物狀況，並督導屬員應付個別緊急事故； 
5. 督導屬員聯絡相關政府部門或機構處理日常物業管理事宜；及 
6. 帶領屬員執行現金項目收入及催繳。 
 

4.3 課程結構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課題／單元 相關能力單元編號及名稱 資歷學分 
(A) 技能訓練  

 
 
 
 
 
 
 

28 

（一） 行業簡介 - 
（二） 一般前線物業服務及客戶服務 
1. 督導前線業戶／客戶

管理服務工作及安排，

以及執行品質管理程序

及認證 

110474L3 
督導前線業戶／客戶管理服務工作及安排 

110490L3 
協助執行品質管理程序及認證 

2. 管業事務記錄內容的

核實及跟進 
110481L3 

核實事務紀錄、報告內容及跟進 
3. 業戶／客戶會議場地

人手安排 
110483L3 

各類業戶／客戶會議場地人手安排 
4. 前期管理程序及督導

屬員執行有關步驟 
110501L3 

掌握前期管理、視察物業及交收程序及督

導屬員執行有關步驟 
（三） 建築物業維修、緊急事故及保險索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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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及提升建築物、

屋宇設備及設施狀況 
110461L3 

提供改善及提升建築物、屋宇設備及設施

狀況的初步意見 
2.驗收物料、跟進外判

維修保養或建造的施

工及質素控制 

110468L3 
驗收物料及跟進外判維修保養或建造的施

工及質素控制 
3. 督導屬員應付個別緊

急事故 
110417L3 

督導屬員應付危險及緊急事故 
4. 保險索償資料的收集 110486L3 

收集保險索償資料 
（四） 與相關政府部門或機構聯絡 
1.督導屬員聯絡有關機

構處理日常物業管理

事宜 

110552L3 
督導屬員聯絡有關機構處理日常物業管理

事宜 
2.掌握並應用行業相關

的法律知識 
110560L3  

掌握並應用行業相關的法律知識 
(B) 課程評核 
（五） 期末筆試 - 
總計： 98% 28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課題／單元 相關能力單元編號及名稱 資歷學分 
(A) 技能訓練 

24 
 

(一)工商物業設施管理 
1. 商場、工商厦及其他

類型場所場地設施運

作、裝配及使用 

110528L3  
查察商場、工商厦及其他類型場所場地設

施運作、裝配及使用 
2.督導下屬執行軟件、

應用程式及操作智能

設施 

110546L3 
督導下屬執行及應用合適的軟件、應用程

式及操作智能設施 
3.各類型商場、文康和

社區活動的籌備及推

廣 

110496L3  
帶領屬員籌備、推廣及執行各種商 

場、文康和社區活動 
(二) 處理收入、支出及欠款 
1.帶領屬員處理各類項

目收入及支出，以及

執行催繳及追收欠款

程序 

110567L3  
帶領屬員處理各類項目收入及支出 

110571L3  
帶領屬員執行催繳及追收欠款程序 

(三) 屬員督導、安全管理及客戶服務 
1.安排各崗位人手調動

及培訓，並督導團隊

完成職務 

110588L3  
安排各崗位人手及調動、入職及在職培訓 

110595L3  
督導團隊完成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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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督導屬員執行建築物

環境安全措施，以及

帶領屬員執行工作安

全措施及程序 

110423L3  
督導屬員執行建築物環境安全措施 

110601L3  
帶領屬員執行安全工作程序 

3.帶領屬員與客戶溝

通、執行客戶服務及

社區關係職務 

110512L3  
帶領屬員與客戶溝通及執行客戶服務及社

區關係職務 
(B) 課程評核 
(四) 期末筆試 - 

總計： 100% 24 
 

《物業服務證書》 
課題／單元 相關能力單元編號及名稱 資歷學分 
(A) 技能訓練 

57 
 

(一) 行業簡介 - 
(二) 一般前線物業服務及客戶服務 
1.督導前線業戶／客戶

管理服務工作及安

排，以及執行品質管

理程序及認證 

110474L3 
督導前線業戶／客戶管理服務工作及安排 

110490L3  
協助執行品質管理程序及認證 

2.管業事務記錄內容的

核實及跟進 
110481L3  

核實事務紀錄、報告內容及跟進 
3.業戶／客戶會議場地

人手安排 
110483L3  

各類業戶／客戶會議場地人手安排 
4.保險索償資料的收集 110486L3  

收集保險索償資料 
5.前期管理程序及督導

屬員執行有關步驟 
110501L3  

掌握前期管理、視察物業及交收程序及督

導屬員執行有關步驟 
6.安排各崗位人手調動

及培訓，並督導團隊

完成職務 

110588L3  
安排各崗位人手及調動、入職及在職培訓 

110595L3  
督導團隊完成職務 

7.督導屬員執行建築物

環境安全措施，以及

帶領屬員執行工作安

全措施及程序 

110423L3  
督導屬員執行建築物環境安全措施 

110601L3  
帶領屬員執行安全工作程序 

8.帶領屬員與客戶溝

通、執行客戶服務及

社區關係職務 

110512L3  
帶領屬員與客戶溝通及執行客戶服務及社

區關係職務 
(三) 工商物業設施管理 
1.商場、工商厦及其他

類型場所場地設施運

作、裝配及使用 

110528L3  
查察商場、工商厦及其他類型場所場地設

施運作、裝配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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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督導下屬執行軟件、

應用程式及操作智能

設施 

110546L3  
督導下屬執行及應用合適的軟件、應用程

式及操作智能設施 
3.各類型商場、文康和

社區活動的籌備及推

廣 

110496L3  
帶領屬員籌備、推廣及執行各種商場、文

康和社區活動 
(四) 建築物業維修及緊急事故處理 
1.改善及提升建築物、

屋宇設備及設施狀況 
110461L3  

提供改善及提升建築物、屋宇設備及設施

狀況的初步意見 
2.驗收物料、跟進外判

維修保養或建造的施

工及質素控制 

110468L3  
驗收物料及跟進外判維修保養或建造的施

工及質素控制 
3.督導屬員應付個別緊

急事故 
110417L3  

督導屬員應付危險及 
緊急事故 

(五) 與相關政府部門或機構聯絡 
1.督導屬員聯絡有關機

構處理日常物業管理

事宜 

110552L3  
督導屬員聯絡有關機構處理日常物業管理

事宜 
2.掌握並應用行業相關

的法律知識 
110560L3  

掌握並應用行業相關的法律知識 
(六) 處理收入、支出及欠款 
1.帶領屬員處理各類項

目收入及支出，以及

執行催繳及追收欠款

程序 

110567L3  
帶領屬員處理各類項目收入及支出 

110571L3  
帶領屬員執行催繳及追收欠款程序 

(B) 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七) 個人素養 -  
(八) 求職技巧 - 
(C) 課程評核 
(九) 期末筆試 - 
總計： 91% 57 

 
4.4 畢業要求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物業服務證書》 
學員必須達到下列畢業要求，方獲頒畢業證書： 
(i)  學員的總出席率須達課程的最低要求(80%)；及 
(ii)  必須於課程評估考獲整體及格分數(50%)；及 
(iii) 必須於期末筆試考獲及格分數(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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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收生條件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 完成中五學歷程度； 或 
• 持有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物業管理業的能力單元組合評核中，取得

任何專項達二級資歷資格；或 
• 任何資歷級別二級的物業管理及保安相關課程的畢業學員。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 持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頒發的「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 

 
《物業服務證書》 
• 完成中五學歷程度； 或持有資歷架構「過往資歷認可」機制在物業管理業的能力

單元組合評核中，取得任何專項達二級資歷資格；或任何資歷級別二級的物業管

理及保安相關課程的畢業學員；及 
• 具就業意欲；及 
• 對物業服務工作有興趣；及 
• 須通過面試。 

 
 

5. 有關本評審報告的重要資訊 
 

5.1 更改或撤回本評審報告 
 

5.1.1 評審局根據《條例》第 5 條發放本評審報告，述明其重要評審決定、包括評審的有效

期以及規限評審效力的「條件」或「限制」。 
 

5.1.2 評審局如信納《條例》第 5 條第(2) 款所列舉的任何一項情況為適用，可於日後決定更

改或撤回評審報告，情況包括營辦者不再具能力以達致其所訂定的目標及／或其課程

不再符合標準以達致其所訂定的課程目標（無論是基於營辦者無法履行按本評審報告

述明的任何「條件」／或無法遵從任何「限制」的要求，或基於其他原因）；或在評

審局向營辦者發放評審報告後，營辦者在評審資格有效期內曾作出重大修改，而該等

修改並未獲得評審局批准。營辦者如需向評審局申請批准重大修改，請參閱載於本局

網頁的《評審資格重大修改須知》。 
 

5.1.3 倘若評審局決定更改或撤回評審報告，將會根據《條例》第 5 條第(4) 款，以書面通知

營辦者有關更改或撤回評審報告的決定。 
 

5.1.4 當評審資格有效期屆滿或評審局發出撤回本評審報告的書面通知後，營辦者及／或課

程之評審資格將立時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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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上訴 
 

5.2.1 若營辦者對評審報告中作出的評定感到受屈，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 章）第 3 部，營辦者有權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任何上訴必須於收到評審報告

的 30 天內提交。 
 

5.2.2 若營辦者就評審局更改或撤回評審報告的決定感到受屈，可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條例》（第 592 章）第 3 部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任何上訴必須於收到撤回評審

報告之通知的 30 天內提交。 
 

5.2.3 營辦者應注意有關撤回評審報告之通知並不等同評審報告，營辦者若就評審的重要評

定而感到受屈，只可就評審報告提出上訴。 
 

5.2.4 如欲瞭解上訴規則的詳情，請參考第 592A 章 (www.elegislation.gov.hk)。有關上訴程

序的細節已列明於《條例》第 13 條，該條文亦已上載到資歷架構的網頁：

www.hkqf.gov.hk。 
 

5.3 資歷名冊 
 

5.3.1 獲評審局評定為符合評審資格的資歷，屬資歷架構認可，並具備條件上載到資歷名冊

www.hkqr.gov.hk。營辦者須向評審局相關部門另行申請，上載已通過質素保證的資歷

於資歷名冊。  
 

5.3.2 學員在課程的評審有效期內開始修讀該項已通過評審並已載於資歷名冊的課程，並成

功修畢課程後，其所得資歷方為資歷架構認可。 
 
 
Ref: VA61/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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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授課地址 
 

《物業服務（一般物業管理服務）證書（兼讀制）》 
《物業服務（商場與商廈物業設施管理）證書（兼讀制）》 

 
營辦者名稱 授課地址 

1. Hong Kong Electrical 
& Mechanical College 
(Evening School) 
(ERB) 
香港機電專業學校（夜

校）（再培訓） 

(a) Flat A & E, 3/F, Sun Hey Mansion, 68 Hennessy Road, 
Wanchai, HK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68 號新禧大樓 3 樓 A 及 E 室 

 
(b) 3/F & Flat 2, 7/F, Prosperity Centre, 982 Canton Road, 

Mongkok, Kowloon 
九龍旺角廣東道 982 號嘉富商業中心 3 樓及 7 樓 2 室 

 
(c) Flat 1, 2 & 4, 2/F, Wing Fat Building, 11-13 Poplar Street, 

Kowloon 
九龍白楊街 11-13 號榮發大廈 2 樓 1, 2, 4 室 
 

 
《物業服務證書》 

 
營辦者名稱 授課地址 

1. HKCT Group Limited 
(ERB)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再培訓） 

(a) 2/F, Heya Star, 368 Castle Peak Road, Cheung Sha Wan, 
Kowloon 
九龍長沙灣青山道 368 號喜韻 2 樓  
 

(b) 14 Princess Margaret Road, Homantin, Kowloon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14 號 
 

(c) Unit A of 5/F, 7/F & 8/F, Wong Tze Building, 71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九龍觀塘開源道 71 號王子大廈 5 樓 A 室、7 樓及 8 樓 
 

(d) Rm 905-7, 9/F and Rm 1101-5, 11/F, Wing On Kowloon 
Centre, 345 Nathan Road, Kowloon 
九龍彌敦道 345 號永安九龍中心 9 樓 905-7 室及 11 樓

1101-5 室 
 

(e) Shop No. 22 & Shop No. 41, G/F, Golden Plaza, 28 Shui 
Che Kwun Street,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新界元朗水車館街 28 號萬金中心地下 22 號舖及 41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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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CRA Community 
Education 
Enhancement Center 
Limited (ERB) 
葵協社區教育拓展中心

有限公司（再培訓） 

(a) Rm 5-6, G/F, Kwai On House, Kwai Fong Estate, N.T.  
新界葵芳邨葵安樓地下 5-6 號室 
 

(b) Room 315, 317, 318, 3/F, Kwun Tong Community 
Centre,17 Tsui Ping Road, Kwun Tong, Kowloon 
九龍觀塘翠屏道 17 號觀塘社區中心 3 樓 315、317、318
室 
 

(c) G/F., 103-106, Yan Lam House, Tsui Lam Estate, 
Tseung Kwan O 
將軍澳翠林邨欣林樓 103-106 號地下 
 

(d) UG01, UG/F, Block 2, Ho Fai Commercial Centre, 222-
224 Sai Lau Kok Road, Tsuen Wan, N.T. 
新界荃灣西樓角路 222-224 號豪輝商業中心二座地下上層

UG01 
 

(e) Portion of 2/F, Western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 36A 
Western Street, Sai Ying Pun, Hong Kong 
香港西營盤西邊街 36A 號西區社區中心部分 2 樓 
 

(f) 1/F, Chi Wo Commercial Bldg., 20 Saigon Street, 
Yaumatei, Kowloon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 20 號志和商業大廈一樓 
 

3.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RB)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再培訓） 
  

(a) UG202, UG2/F & UG301-2, UG3/F, Chinachem, Golden 
Plaza, 77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Kowloon 
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 77 號華懋廣場 UG2 樓 UG202 室及

UG3 樓 UG301-2 室  

4.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ERB)  
香港工會聯合會（再培

訓） 
 

(a) Flat A-B, 3/F, & Flat B, 4/F, Cheong Wai Bldg., 62-66 
Portland St., Yau Ma Tei, Kowloon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62-66 號昌威大廈 3 字樓 A、B 座及 4
字樓 B 座 
 

(b) 1/F & 2/F, Kam Fung Court, 18 Tai Uk Street, Tsuen 
Wan, N.T. 
新界荃灣大屋街 18 號金豐閣商場 1-2 樓（紡織染業職工總

會） 
 

5.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ERB) 
職業訓練局（再培訓） 

(a) 7-9/F, Billion Plaza, 8 Cheung Yue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九龍長沙灣長裕街 8 號億京廣場 7-9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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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MCA College of 
Careers (ERB) 
青年會專業書院（再培

訓） 
 

(a) Portion of G/F-3/F, 23 Waterloo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部份地下至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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